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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二

社會重建

城
仲
模

許
宗
力
教
授
的
這
篇
「
伸
張
公
權
力
」
的
報
告
，
係
用
口
語
、
通
俗
的
體
裁
，
一
氣
呵
成
，
很
是
生
動
。

論
文
分
三
大
部
分
|
|

事
實
現
象
的
引
述
、
如
何
作
法
的
申
論
及
建
言
，
條
理
井
然
，
用
力
深
刻
，
頗
值
公
權

力
有
關
機
關
或
單
位
的
參
考

。

在
大
作
中
所
提
執
法
人
員
的

「中
立
義
務
」
、
「
權
變
原
則
」
、
「
法
定
原
則
」
及
「
比
例
原
則
」
等
，
均
係

公
法
學
襄
最
根
本
的
法
則
，
文
中
略
謂.• 

「....•. 

不
得
因
主
觀
好
惡
與
立
場
之
異
同
而
有
所
刻
意
刁
難
或
左
袒
，

否
則
將
破
壞
公
權
力
本
身
的
公
信
力
，
徒
胎
人
口
實
，
製
造
更
多
事
端
」
'
「
秩
序
之
違
反
若
屬
輕
微
，
或
採
取

措
施
反
而
可
能
擴
大
事
端
，
造
成
更
大
的
混
亂
，
則
此
際
警
察
衡
量
結
果
若
決
定
不
採
行
動
，
不
得
視
為
廢
抽

職
務
」
'
「
其
實
，『法
定
原
則

』
只
在
『
是
否
』
(
o
g
採
取
行
動
這
一
點
上
禁
止
警
察
裁
量
，
至
於
『
如
何
』

(
還
在
採
取
行
動
，
警
察
非
不
能
依
現
場
具
體
狀
況
彈
性
判
斷
之
」
'
「
自
責
治
安
的
公
權
力
機
關
處
理
群
眾
抗

議
活
動
時
，
所
採
手
段
過
與
不
及
均
非
法
所
許
，
如
何
尋
求
執
法
的
平
衡
點
，
....•. 

不
違
比
例
原
則
要
求
..
...• 

應
從
歷
來
多
樁
群
眾
事
件
的
處
理
中
汲
取
經
驗
，
慢
慢
尋
繹
出
一
套
妥
善
的
執
行
規
則
」
'
這
些
從
學
理
出
發
、

以
客
觀
現
實
環
境
為
前
提
而
演
繹
出
的
論
斷
，
揖
輝
道
來
，
入
木
三
分
，
至
為
精
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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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文
在
建
議
部
分
，
主
張
應
研
擬
制
定
行
政
程

序
法
、
改
善
行
政
救
濟
管
道
及
樹
立
司
法
威
信
等
，
均
能

切
中
時
弊
，
重
拾
人
民
對
我
國
政
府
及
司
法
當
局
必
朝
現
代
化
努
力
的
信
心
。

謹
按
'
社
會
秩
序
的
維
護
與
人
民
生
活
的
安
定
，
均
須
要
借
助
於
一
個
普
遍
受
到
尊
重
的
公
權
力
的
存
在.• 

而
公
權
力
的
被
付
託
者
是
政
府
或
其
他
相
關
機
關
。
從
男
一
角
度
看
，
現
代
化
國
家
的
人
民
，
都
知
道
自
己
才

是
主
人
翁
，
很
注
意
權
利
義
務
關
係
的
均
衡
對
等
。
職
此
之
故
，
要
重
振
公
權
力
，
並
非
單
向
的
伸
張
，
而
是

雙
務
性
的.• 

易
言
之
，
公
權
力
的
強
弱
，
繫
於
下
列
前
提
(
條
件
)

|
|

公
義
務
|
|

的
整
備
程
度
而
定
•. 

一
、
有
沒
有
遵
照
現
代
憲
政
理
念
，
實
踐
憲
法
精
神
，

二
、
政
府
及
有
關
機
關
是
否
已
同
心
協
力
，
對

人
民
生
命
的
價
值
做
絕
對
的
尊
重
，

人
民
生
存
的
條
件
做
無
盡
的
維
護
，
及

人
民
生
活
的
品
質
做
無
限
的
提
昇
'

三
、
國
會
的
組
織
、
立
法
監
督
等
功
能
是
否
能
滿
足
人
民
的
待
望
，

四
、
政
府
的
政
策
釐
定
、
執
行
法
律
、
提
昇
福
祉
的
努
力
，
是
否
已
受
到
肯
定
，

五
、
司
法
單
位
是
否
真
正
扮
演
了
正
義
的
守
門
人
的
角
色
功
能
，

六
、
執
政
黨
或
其
他
重
要
在
野
政
黨
的
政
策
宣
示
或
言
行
舉
止
，
是
否
誠
實
、
公
道
公
正
與
公
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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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
行
了
多
少
的
公
義
務
，
就
會
相
應
得
到
該
當
的
公
權
力
，
大
致
不
多
亦
不
少

.. 
所
以
，
主
張
公
權
力
提

振
的
同
時
，
不
能
忘
記
了
公
義
務
亦
應
相
對
等
值
提
昇
'
否
則
，
將
成
為
敲
開
失
衡
的
法
政
主
張
，
會
流
為
圖

騰
口
號
，
不
會
有
成
功
的
機
會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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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特
別
贊
成
許
教
授
所
指
出
的
觀
點
•• 

「
要
改
變
執
法
人
員
的
觀
念
，
使
能
坦
然
接
受
群
眾
抗
議
活
動
本

乃
民
主
、
開
放
社
會
正
常
現
象
此
一
事
實
...... 

執
法
機
關
久
習
於
戒
嚴
四
十
年
來
的
安
定
、
祥
和
，
又
疲
於
因

應
驟
然
而
來
如
此
頻
繁
的
群
眾
抗
議
活
動
，
難
免
對
群
眾
抗
議
懷
有
最
深
的
拒
斥
感
與
最
強
的
敵
意
，
以
致
很

容
易
輕
率
為
群
眾
抗
議
行
動
手
段
貼
上
違
法
的
標
籤
，
直
覺
視
參
與
民
眾
為
暴
民
、
刁
民
、
菁
民
，
縱
使
採
取

逾
越
法
律
界
限
之
過
激
反
應
手
段
亦
不
自
知
...... 

」
o

緣
有
下
列
三
種
原
因
，
使
我
國
國
家
邁
向
民
主
法
治
現
代

社會重建

化
的
進
程
中
，
倍
增
障
礙
艱
困
﹒
.

一
、
二
千
餘
年
來
法
家
思
想
重
威
尚
權
、
法
主
勢
(
術
)
輔
、
嚴
刑
峻
罰
、
亂
世
重
典
之
說
，
融
入
了
儒

家
而
成
為
我
國
歷
史
文
化
傳
承
的
一
部
分
，
國
人
深
信
不
移
，
殊
不
知
其
與
現
代
國
家
「
給
付
」
任
務
、
刑
罰

學
理
新
說
，
和
刑
事
政
策
或
犯
罪
學
等
，
均
呈
背
道
乖
離
。

一
一
、
百
年
來
國
家
動
亂
顛
沛
|

武
裝
革
命
，
風
起
雲
湧
'
推
翻
滿
清
政
府
.
，
復
辟
反
動
，
軍
閥
割
據
，

東
征
北
伐
，
日
軍
挑
釁
，
共
軍
壯
大
，
對
日
戰
爭
，
勝
利
復
原
，
內
爭
再
熾
，
國
府
轉
進
，
播
遷
來
台
，
實
施

戒
嚴
，
全
面
動
員
戲
亂
體
制
持
續
迄
今
，
這
種
「
非
常
時
期
」
的
烽
火
瀰
漫
延
綿
不
斷
，
使
國
家
的
政
策
轉
向

憂
患
保
守
、
生
存
第
一
，
一
切
均
為
暫
時
，
強
調
國
權
伸
張
、
國
家
安
全
、
社
會
安
定
、
重
視
行
政
權
力
與
中

央
政
府
，
相
對
地
，
樂
觀
奮
鬥
的
情
操
沒
被
鼓
勵
，
生
命
的
尊
貴
生
活
的
品
質
均
被
卑
夷
，
長
遠
的
建
制
成
為

奢
侈
，
民
權
自
由
民
主
思
想
只
當
口
號
喊
或
標
語
寫
，
國
會
被
喻
為
橡
皮
章
，
地
方
政
府
手
心
永
遠
向
上
翻
，

諸
如
此
類
，
國
家
「
現
代
化
」
蛻
變
的
過
程
應
有
的
溫
室
條
件
，
很
自
然
地
無
由
生
根
發
芽
。

三
、
「
我
們
是
文
化
大
圓
，
是
禮
儀
之
邦
」
'
「
沒
有
戒
嚴
，
那
有
今
日
的
繁
榮
安
全
」
'
「
法
治
比
民
主
更
重

要
」
、
「
沒
有
法
治
那
來
民
主
」
、
「
立
法
要
周
延
」
、
「
立
法
要
從
嚴
執
法
可
從
寬
」
等
等
由
上
而
下
的
教
條
或
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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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
，
混
亂
了
國
人
純
淨
的
法
政
常
態
思
考
能
力
.
，
規
格
化
、
了
吉
堂
式
等
其
他
似
是
而
非
的
教
育
內
容
，
窒
息

了
自
由
翱
翔
飛
往
海
闊
天
空
的
衝
勁
，
使
國
人
一
甲
子
年
以
來
所
了
解
的
西
方
法
政
哲
理
成
為
中
國
式
的
變
形

學
說
，
胎
害
迄
今
，
尚
未
稍
戲

。

如
今
，
我
們
的
處
境
已
遠
拋
了
原
始
的
貧
困
，
資
訊
相
當
快
捷
，
民
智
已
夠
普
及
﹒
﹒
各
種
各
級
的
教
育
，

尤
其
是
軍
警
公
務
等
各
式
訓
練
單
位
，
宜
請
正
心
誠
意
，
不
分
吟
域
，
以
即
將
迎
接
二
十
一
世
紀
國
家
全
面
自

由
化
國
際
化
來
臨
的
敬
謹
之
心
，
禮
聘
具
有
現
代
教
養
的
人
為
講
座
，

學
習
並
篩
選
進
步
國
家
已
累
積
迄
今
較

自
然
合
理
而
實
在
的
文
明
及
文
化
，
留
意
自
己
所
存
立
的
地
方
的
歷
史
文
物
之
發
展
，
本
著
自
由
民
主
法
治
諸

原
理
，
去
教
導
啟
發
國
人
真
正
知
慧
的
心
扉
。
今
日
已
嚴
重
污
染
了
的
社
會
，
是
四
十
餘
年
來
累
積
種
因
的
結

果
，
別
以
為
一
時
表
象
上
的
肅
清
治
標
，
即
可
達
到
立
竿
見
影
之
功
效
.• 

實
在
非
痛
定
思
痛
，
打
從
治
本
的
決

意
，
排
除
上
述
障
礙
，
無
以
達
成
重
建
社
會
之
目
的
。

至
於
許
教
授
所
建
議
部
分
，
其
目
的
與
方
向
，
在
學
理
上
均
甚
明
確
重
要
。
只
是
，
篇
幅
有
限
，
大
工
程

而
用
素
描
，
難
免
語
焉
不
詳
。
譬
如
，
行
政
程
序
法
，
以
奧
德
西
意
美
日
等
國
人
民
之
崇
法
守
法
，
相
沿
成
習
，

法
制
亦
甚
進
步
齊
備
，
都
得
花
上
半
世
紀
的
潛
沉
鑽
研
，
方
有
結
果
，
或
將
有
初
步
結
果
﹒
﹒
則
以
我
國
數
十
年

來
非
常
狀
態
下
的
「
法
治
教
育
行
人
民
對
法
的
觀
感
與
瞭
解
、
公
務
員
適
用
法
律
的
態
度
以
及
法
制
品
質
之
零

落
，
該
法
縱
使
能
於
最
近
的
十
年
內
制
定
公
布
施
行
，
恐
亦
難
臻
學
理
上
所
說
的
功
能
境
界
，
故
不
宜
過
於
樂

觀
。
建
議
中
所
提
行
政
救
濟
與
司
法
威
信
等
改
革
雛
議
，
因
問
題
性
頗
為
廣
泛
復
雜
，
且
有
公
法
學
專
業
性
的

爭
議
，
絕
非
三
言
兩
語
所
得
清
楚
廓
畫
•• 

惟
，
既
談
日
本
「
苦
情
處
理
」
制
度
，
則
至
少
須
同
時
涉
論.. 

H
該

制
度
實
施
迄
今
的
問
題
性
及
其
缺
點
，
叫
自
一
八
O
九
年
從
瑞
典
開
展
出
來
的
行
政
監
察
使
制
度

(
C
E
E兮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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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S
)
的
良
竄
，
門
口
對
我
國
監
察
院
監
察
權
行
使
的
評
估
•• 

臨
談
司
法
威
信
，
則
仲
法
學
教
育
，
叫
司
法
組
織
，

回
政
黨
活
動
等
瑩
瑩
大
之
癥
結
問
題
，
就
非
引
經
據
典
，
參
照
數
據
，
深
入
探
討
不
可
。

經
由
行
政
與
司
法
的
途
徑
，
以
強
力
提
振
公
權
，
固
有
社
會
重
建
的
可
能
期
待
﹒
，
但
行
政
與
司
法
，
本
質

上
均
為
法
律
的
適
用
與
執
行
作
用
，
根
本
處
仍
在
國
會
成
員
、
立
法
技
術
與
法
律
品
質
等
關
鍵
問
題
上
，
若
忽

視
了
這
悠
了
若
無
視
當
今
之
立
法
率
多
傾
向
「
嚴
苛
」
之
事
實
，
或
做
其
他
必
要
的
相
應
配
合
，
而
仍
一
味
鼓

吹
伸
張
公
權
力
，
則
難
免
產
生
下
列
嚴
重
的
後
果
﹒
.

一
、
人
民
再
也
無
法
接
受
教
父
式
的
從
嚴
立
法
，

二
、
立
法
者
的
公
信
與
權
威
將
逐
漸
被
否
定
，
執
法
者
因
深
諸
法
定
內
容
之
不
能
或
不
易
執
行
，
而
便
宜

地
以
裁
量
決
定
在
如
何
程
度
內
適
用
或
執
行
法
律
，
結
果
執
行
者
反
倒
成
了
實
質
意
義
的
立
法
者
，

三
、
立
法
趨
於
嚴
格
的
結
果
，
有
使
法
律
規
範
與
道
德
規
範
或
其
他
倫
理
、
守
則
等
要
求
混
同
之
虞
'

四
、
執
法
者
以
裁
量
為
名
，
上
下
其
手
為
實
，
政
府
形
象
暨
其
政
風
必
然
更
加
敗
壞
，
違
法
潰
職
納
垢
貪

社會重建

污
之
事
必
夥
'

五
、
人
民
守
法
、
逾
法
者
問
必
將
造
成
前
者
受
制
於
法
，
後
者
逍
遙
法
外
之
不
公
平
結
果
，
人
民
將
從
此

逐
漸
被
培
養
成
不
守
法
的
習
慣
，
法
律
尊
崇
性
必
遭
次
第
磨
耗
侵
蝕
，

六
、
法
令
有
淪
為
公
權
力
擁
有
者
玩
法
弄
權
的
統
治
工
具
之
虞
'

七
、
立
法
後
政
府
在
無
形
中
增
加
了
嚴
格
監
督
所
屬
機
關
及
執
行
法
律
的
必
要
責
任
，
惟
事
實
上
因
公
務

員
編
制
及
專
業
訓
練
等
遠
不
及
所
需
，
乃
呈
永
無
貫
徹
立
法
意
冒
之
結
局
，
法
律
所
定
政
府
應
負
執
行
責
任
部

分
，
將
時
常
陷
於
國
家
賠
償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下
段
所
稱
「
怠
於
執
行
職
務
」
之
要
件
裡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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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與
法
治
主
義
之
真
諦
背
道
而
馳
，
法
治
之
追
求
不
易
完
成

。

社
會
的
組
成
，
鑽
鑽
相
扣
，
是
一
個
不
折
不
扣
的
有
機
體
組
織
形
態
.
，
欲
論
「
社
會
重
建
了
外
國
諸
學
理
、

法
制
與
實
務
經
驗
，
固
係
我
們
重
要
的
殷
鑑
，
但
本
國
時
、
空
、
人
、
物
、
事
等
核
心
因
素
，
若
未
經
精
心
的

研
究
評
估
，
而
後
做
適
當
棵
合
套
用
，
恐
有
事
倍
功
半
，
甚
或
催
化
社
會
解
體
的
危
險
﹒
'
為
此
，
「
伸
張
公
權

力
」
'
絕
非
單
行
道
，
更
非
可
以
單
刀
直
入
或
像
歇
斯
底
旦
的
喊
叫
口
號
﹒
血
(
其
同
時
，
亟
待
有
關
機
關
以
現
代

化
的
知
識
智
慧
，
反
躬
省
問
，
多
元
而
審
慎
地
從
現
代
化
國
家
的
根
本
任
務|
|

積
極
的
研
擬
規
劃
並
充
實

「給

付
」
的
內
涵
，
主
動
地
構
築
起
公
信
性
的
業
績
，
踏
實
地
履
行
公
義
務
，
方
能
臻
於
重
建
社
會
的
指
標
。

伸張公權力


